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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13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重机” 或“公司” ）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

函【2016】第 19�号），现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回复公告如下：

一、2015年，你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称“净利润” ）和综合毛

利率分别同比下降34.23%、682.42%和95.12%。请对下述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一）请结合矿山机械、生铁、矿建工程服务等业务在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详细说明营

业收入、净利润和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比下降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5年，公司营业收入与成本分行业明细如下表：

2015年分行业收入成本表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矿山机械行业 263,126,294.40 230,209,138.25 12.51% -63.09% -55.66% -14.67%

生铁及铁精粉 659,732,000.90 686,754,088.93 -4.10% 2.95% 18.41% -13.60%

矿建工程服务 67,570,682.46 106,072,495.43 -56.98% -64.51% 32.81% -74.08%

合计 990,428,977.76 1,023,035,722.61 -3.29% -35.86% -18.62% -21.89%

2015年，宏观经济继续下行，煤炭、钢铁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持续加大。分述如下：

1、矿山机械和矿建工程服务

（1）煤炭行业低迷，下游市场萎缩。

公司煤机产品和矿建工程服务的主要客户是煤炭企业。报告期内，受煤炭行业持续低迷

的影响，煤炭去产能压力不断增强，使得煤机的设备需求和矿建工程服务市场大幅萎缩，致使

公司的煤机业务和矿建工程服务的营业收入都较去年同比下降60%以上。

（2）为规避业务风险，公司主动放弃部分订单。

由于煤炭价格的持续下滑，煤炭企业的经营困难也日益加剧。为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性，

公司有针对性地选择信誉良好、资产状况较高的客户开展业务，主动放弃了部分业务订单。

（3）生产成本的刚性和滞后，严重影响到净利润和综合毛利率。

公司属于传统的重型机械设备制造商，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和土地等无形资产的占比

较大，折旧、摊销的成本较多；矿建工程服务由于设备检修、配件更新等，也增加了营业成本。

综上，在收入大幅减少，成本和费用又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滞后的情况下，导致利润和毛利

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2、生铁及铁精粉业务

报告期内，子公司由于调整了生产流程并优化了生产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营业收入较

去年略有增加。

作为传统的生铁铸造和铁矿石开采行业，一方面，公司加大了环保设备和安全设施的更

新改造投入，增加了营业成本；另一方面，行业的整体下行和销售价格的持续下滑，致使毛利

率较去年下降较多。

（二）2015年1-6月，矿建工程服务毛利率为-1.99%，2015年全年，矿建工程服务毛利率为

-56.98%，请说明上述业务2015年全年较2015年1-6月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收入成本变动如下表：

期间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矿建工程服务

2015年上半年 47,717,839.40 48,669,560.20 -1.99%

2015年下半年 19,852,843.06 57,402,935.23 -189.14%

2015年全年 67,570,682.46 106,072,495.43 -56.98%

由上表比较可以看出：2015年上半年，矿建工程服务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为0.48亿

元和0.49亿元；2015年下半年， 矿建工程服务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为0.2亿元和0.57亿

元。下半年的收入较上年环比下降58.33%，成本较上年环比上升16.33%。主要原因是：矿建业务

各项目部在2015年下半年，对设备进行了检修和配件更新，导致成本上升。同时，行业因素和

停工检修，致使收入下降，但成本的刚性和滞后，导致下半年毛利率大幅下滑并影响了全年的

毛利率水平。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扩大了生铁及铁精粉的生产量，同比扩大36.26%，而生铁及铁精

粉的毛利率为-4.1%，请说明毛利率为负但仍然扩大生产的具体原因。

回复：

1、生产流程和工艺的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该铸造生铁的高炉生产线，设计产能为45万吨/年。曾因改制停产时间较久。公司自2012

年收购以来，逐年修缮、更新，使其产能逐步释放和恢复。

报告期内，公司对该生产线包括环保设施在内的部分生产设备进行了优化，调整了工艺

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铸造生铁所用的高炉等大型生产设备，具有不能关闭的特殊性，

刚性的固定成本，使得量产的增加以降低单位成本。

2、维持大客户关系

子公司铸造生铁的客户，主要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保证老客户所必需的生产用量，

维护好客户的长久合作关系，公司适度增加了部分产量。

（四）2015年四季度净利润亏损2.69亿元，请说明四季度业绩较前三个季度波动较大的原

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分季度收入、利润如下表：

2015年度分季度收入利润表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元） 421,252,973.44 352,096,658.47 209,563,041.91 249,897,57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7,129,739.22 -55,895,007.39 1,444,089.85 -269,332,95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800,575.38 -60,036,046.87 -59,964,051.07 -304,587,048.45

1、煤炭等行业经济持续下行，收入减少。

第四季度内，受煤炭行业持续下行的影响，公司的煤机和生铁业务收入较上半年减幅较

大。

2、计提减值准备，减少了净利润。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了确认，就成本与可

收回部分的差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同时，岁末年初，公司部分应收款项的账龄出现跨年

度，经综合考虑，计提了部分坏账准备。

因此，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共计提196,598,617.93元，相应减少了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二、2015年，你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97亿元，其中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金额分别

为1.2亿元和0.77亿元，请说明：

（一）本期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同比下降7.11%和12.52%，请结合报告期营业收入

的变动情况说明坏账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明细及变动如下表：

2015年度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明细及变动表

项目 2015年末 2014年末 同比变动

应收账款（元） 1,032,161,381.33 1,111,137,530.97 -7.11%

其他应收款（元） 64,413,312.50 73,632,642.47 -12.52%

营业收入（元） 1,232,810,249.34 1,874,349,394.19 -34.23%

1、行业下行，应收款项风险加大。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煤炭企业客户的经营日趋困难，增加了公司应收款项收回时

间、金额的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的会计处理原则，公司有必要计提坏账准备。

2、部分应收款项账龄增加，相应增加坏账准备的计提金额。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按账龄分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方

法，对达到或超过一定账龄的应收款项，应当计提坏账准备。因此，报告期内（末），部分应收

款项账龄出现跨年度，对达到2—3年和超过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按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的构成情况，并结合各类存货的销售毛利率、可变现净值及未

来市场前景等因素， 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合理性、2014年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及跌价准备计提明细如下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元）

跌价准备

（元）

账面价值（元） 账面余额（元） 跌价准备（元）

账面价值

（元）

原材料 138,693,421.52 18,383,671.22 120,309,750.30 167,644,895.11 167,644,895.11

在产品 223,923,284.74 11,813,043.46 212,110,241.28 130,798,168.10 130,798,168.10

库存商品 315,414,264.76 34,472,168.49 280,942,096.27 336,739,034.25 336,739,034.25

低值易耗品 31,123,902.29 31,123,902.29 31,179,216.53 31,179,216.53

半成品 3,525,902.10 3,525,902.10 1,912,373.85 1,912,373.85

产成品 57,209,538.52 12,326,397.92 44,883,140.60 33,634,758.51 33,634,758.51

发出商品 81,550,800.00 81,550,800.00

委托加工物资 11,669,808.80 11,669,808.80

合计 769,890,313.93 76,995,281.09 692,895,032.84 795,129,055.15 795,129,055.15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

（1）销售毛利率情况

2015年，公司分产品毛利率明细如下表：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

减

矿山机械行业 263,126,294.40 230,209,138.25 12.51% -14.67%

生铁及铁精粉 659,732,000.90 686,754,088.93 -4.10% -13.60%

矿建工程服务 67,570,682.46 106,072,495.43 -56.98% -74.08%

由上表看出，报告期内，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均较上年度大幅下滑，绝大部分已出现负值，

说明售价已低于成本，应当计提跌价准备。

（2）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及是否取得确凿证据等因素，按照如下标准确认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对于产成品、库存商

品和用于出售的原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

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对于需要经过加工的材

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2、未来的市场前景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由于主导产品的下游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公司煤机产品业务量大幅下降，综合

运营成本较高，绝大部分煤机产品的毛利率为负。此外，由于宏观经济下行，铸造生铁及铁精

粉销售价格大幅下滑，部分库存商品的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存货成本。

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在综合考虑公司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及

取得了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测算出相关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并根据测算出来的可变现净值来计

算应该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公司的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充分

的。

3、2014年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2014年，经过测算公司各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均高于其相应成本，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所有存货均不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三、你公司拟将对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下称“重机林钢” ）不超过52,

956.89万元的应收账款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对重机林钢进行增资， 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详

细说明：

（一）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 重机林钢净利润分别为-1,384.32万元、-240.44万

元和-9,859.69万元，其主营业务生铁及铁精粉的毛利率为-4.1%，请说明在重机林钢业绩持续

亏损且主营业务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你公司对其进行债转股的原因和必要性，并分析重机

林钢未来的发展前景及此次增资后对其经营情况的影响。

回复：

1、关于增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准确反映财务状况和进行财务核算

公司应收全资子公司的款项中，99.49%为其他应收款，是股份公司（母公司）在日常的经

营中，陆续拨付给全资子公司用于其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由子公司循环使用并陆续归还。但

由于其经营规模较大，日常流动资金需求较多，因此，将该部分款项（债权）转为投资（股

权），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母、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更准确地进行财务核算。

（2）有利于调整母子公司的资产结构，促进子公司的经营发展。

本次债转股后，子公司负债将相应减少，所有者权益相应增加，整体降低其资产负债率，

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2、关于林钢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增资后对其经营的影响

林钢是国内最早冶炼铸造用低钛生铁的厂家，是中国铸造生铁生产基地 、是国家发改委

发文明确保留的全国18家铸造生铁生产企业（发改办工业【2008】967号）。低钛生铁冶炼工

艺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林钢铸造生铁以内在质量球化性能好，化学成分稳定，磷硫元素含

量低的显著特点，在行业享有较高声誉。

未来，随着国家对部分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政策的落实，作为保留项目的林钢生铁还将具

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和盈利能力。

公司将部分债权转为股权后，一方面有利于其资产结构调整，改善其经营能力；另一方

面，如若其未来市场前景不好，公司将通过整体出售的方式，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并

相应增加投资收益。

（二）2015年度， 你公司业绩亏损但仍对子公司进行债转股事项对你公司经营现金流的

影响。

回复：

1、本次债转股之前，该部分资金在公司与子公司间来往循环使用，流入、流出金额基本持

平。

2、本次债转股后，公司可使用包括该子公司在内的其他子公司的流动资金，来弥补该部

分缺口。

综上，从公司与林钢系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关系角度看，该次债转股，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现金流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2015年末，你公司对重机林钢其他应收款余额52,685.8万元，账龄为一年以内，根据

你公司2013年和2014年年报披露信息，对重机林钢的应收款账龄均为一年以内，请补充说明

2013--2015年你公司与重机林钢资金往来的情况，说明该等账龄分类是否真实、合理。

回复：

近三年应收林钢款项余额明细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元） 备注

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26,858,006.80 2015年

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78,680,937.37 2014年

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1,492,691.39 2013年

公司与林钢的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双方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周转资金，该部分资金在

双方之间循环使用，账龄均不超过一年，年度末的披露数据，为双方年末的账面余额，是真实

的、合理的。

四、请你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2015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1）报告期内出售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连续性的影响，对本次交易产生损益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回复：

1、关于定价公允性

（1）2015年8月6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拟出

售老厂区部分资产总评估值为3.34亿元。

（2）2015年9月25日，双方依照评估报告并友好协商，同意将该部分资产由公司以总金额

3.1亿元出售给汇通公司。出售总价款由汇通公司分五年等额支付，并按不低于8%/年计算未

付部分的费用。

（3）本次交易是双方共同委托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综合考虑评估价值、

付款方式、市场行情等因素，经平等、友好协商后确定的，符合市场交易的自愿、公平的交易原

则，因此，我们认为，交易定价是公正、公允的。

2、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连续性的影响

（1）该项交易有助于公司盘活部分闲置固定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公司自2014年10月份

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后，老厂区资产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将部分非流

动资产流动化，有效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2）老厂区是公司在多年的经营中陆续建设的，缺少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各生产工序

间衔接不太合理，存在重复作业、长远搬运等无用劳动。新厂区是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流

水作业的生产模式建设的，更有利于工序衔接、上下呼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老厂区

的转让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连续性。

3、关于交易损益的会计处理

根据协议约定，总价款3.1亿元由汇通分五期等额支付给公司，未付款项按每年不低于8%

计算资金占用费。

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将总售价人民币31,000万元和标的资产总账面价值人民币22,254万

元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差额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合计确认“营业外收入” 的金额为6,778.84

万元。 将汇通公司除首期款外的剩余款余额对应的资金占用费共计人民币4,960万元确认为

“未确认融资收益” ，将总售价31,000万元和未确认融资收益4,960万元之和确认为“长期应收

款” 。然后将剩余4期应收到的资金利息即1,984万元、1,488万元、992万元、496万元在各期的每

个月采用直线法摊销，逐渐冲销“财务费用” 。

上述会计处理已经公司年审会计师机构进行了专门鉴证，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7日

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处置老厂区资产的会计处理专项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03）。

因此，本次交易的会计处理是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

（二）报告期内新设立中智浩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林州重机物

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锦绣圆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宫空间应用技术有限公司5家子公

司的设立目的和未来经营计划，并分析与你公司主业的关联性。

回复：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传统制造的煤机、生铁等业务，受到行业因素的

影响，市场需求量萎缩严重。

为促进公司在新常态经济下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提出了业务转型的战略方案，即在稳定

主业的前提下，逐步向商业保理、文化旅游等轻资产业务领域的转型，并通过“设立平台、招聘

人才、共同投资、绩效考核” 等管理模式，以“培育一批、发展一批、壮大一批、成功一批” 的业

务模式，实现公司的战略转型。

鉴于新业务领域存在人才、技术、市场等行业壁垒，为有效化解相关风险，报告期内，公司

相继设立了中智浩钏、盈信商业等子公司，作为公司依托主业、逐步转型的业务平台。具体分

述如下：

1、中智浩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在深圳前海注册登记的，拟出资10,000万元的全资

子公司。主要作为基金管理的业务平台；未来拟通过设立、受托管理基金等方式，为公司培育、

储备优质标的资产或项目。该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公司在目前传统行业低迷时，更好地实施、

服务于公司业务的转型和项目的培育。

2、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公司与珠海横琴黑石盈信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同出资在深圳前海设立的，其中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的51%，为控股股东；对方认购49%。主要用

来实施商业保理项目，为资质好、信誉高的客户做应收账款保理和管理服务的。该单位是公司

实施业务转型的实施主体，自2016年1月已投入运营。

3、林州重机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是公司在林州市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

万元，主要为了通过协调客户之间的资产、存货，盘活公司与各客户之间的应收账款。该公司

的设立并运行，可以有效化解公司与客户之间资金与存货和矛盾，促进公司应收账款的及时

回收。

4、天津锦绣圆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与上海柳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张涛等共

同出资设立的，是公司持股25%的参股公司。该公司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加快公司向文化旅游

方面转型的步伐。该项目通过与专业团队合作，筛选、储备部分优质文化旅游资产，通过专业

的业务平台，为上市培育良好的标的资产，以更有力地服务于公司的业务转型。

5、 北京天宫空间应用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等在

北京登记注册的，由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该项目主要是为了加快公司与中科院在空间

应用卫星方面的业务合作，以拓展公司的业务领域，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11,013.24万元，请分项说明各项目的形成原

因、会计处理，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回复：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15年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1,732,226.37 主要是出售老厂区部分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144,136.23 主要是项目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71,607.92 主要是子公司所得税调整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5,893.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9.09

合计 110,132,436.23 --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主要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了老厂区部分资产，在扣除各项费

用、成本后，合计确认“营业外收入” 的金额为6,778.84万元。该事项为报告期内的偶发事项，

其会计处理详见公司2015年10月17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处置老厂区资产的会

计处理专项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3）。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一方面是政府对项目的补助费用，分摊计入当期的营业外

收入的部分，共868.41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该事项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是公

司当期收到的太阳能奖励款，共74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登载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中央财政补

助和河南省财政奖励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47），该事项不具有可持续性。

负债项目

期初余额

（元）

本期新增补

助金额（元）

本期计入营业外

收入金额（元）

其他变动

（元）

期末余额

（元）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刮板机项目贴息资金及补贴

款

2,876,590.97 245,193.17 2,631,397.80 与资产相关

采煤机项目贴息及补贴经费 2,926,295.42 113,345.97 2,812,949.45 与资产相关

电液控高端液压支架项目 9,221,818.19 1,152,727.27 8,069,090.92 与资产相关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项目 90,900,326.00 27,000,000.00 5,692,418.00 112,207,908.00 与资产相关

2兆瓦光伏电站 11,486,287.88 1,288,181.82 10,198,106.06 与资产相关

救生舱项目补贴款 5,100,000.00 5,100,000.00 与资产相关

企业自主创新资金(刮板机

项目补贴款等)

10,900,578.00 192,270.00 10,708,308.00 与资产相关

旋斗式矿井连续提升机研发

项目

14,250,000.00 14,250,000.0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147,661,896.46 27,000,000.00 8,684,136.23 165,977,760.23 --

3、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该部分是矿建公司调整2013年度按照查账征收多

计提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2015年12月取得税务部门核定征收的认可资料进行的调账处理。该

事项不具有可持续性。

（4）2015年3月24日，你公司对关联方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

南重机有限公司、亿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预计销售金额分别为6.5亿元、1.2亿元和2亿元，报

告期内实际发生额分别9802.35万元、124.99万元和0元，请补充说明期初预计的依据及其充分

合理性，实际发生额和预计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明细如下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年预计

（元）

2014年实际发生

数（元）

2015年预计

（元）

2015年实际发生

（元）

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2,000.00 21,453.26 65000.00 9802.35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

重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00.00 1,572.26 12000.00 124.99

亿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000.00 0

合计 97000.00 9927.34

1、期初预计的合理性

2014年，公司的煤机业务收入为8.50亿元。由于煤炭价格的持续下滑，煤炭企业采购煤机

设备的付款能力也随之减弱。

为保证公司煤机产品的销售收入和资金回笼，2015年度， 公司拟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加

大产品的销售力度，故在参照2014年度销售额的基础上，对二个租赁公司作了适当划分，分别

为6.5亿元和2亿元。

在对平煤神马进行预计时，考虑到平煤神马集团的需求量比较大，并对公司的采购会较

以前年度有所倾斜，故预计额与去年保持了一致。

2、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差距较大的原因

2015年，由于受到行业等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煤炭行业景气度的急剧下滑，公司的煤机

业务全年收入为2.6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3.09%。因此，由于总体收入较2014年下降较大，致

使公司的预计额与实际发生额也出现较大差额。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23.69%，请说明本期前五

大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截至目前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如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请说

明关联交易的定价、收款安排情况；与2014年相比，前五大客户是否发生变化，如是，请说明原

因。

回复：

1、2015年末，公司客户前五名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截至目前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如下

表：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应收账款余额（元） 账龄

截至目前回款情况

（元）

1 客户1 98,023,452.99 7.95% 149,050,523.40 2年以内 -

2 客户2 68,160,234.79 5.53% 24,457,474.70 1年以内 -

3 客户3 63,542,742.99 5.15% 61,573,809.30 1年以内 43,900,000.00

4 客户4 33,699,022.52 2.73% 33,162,631.45 1年以内 9,894,682.00

5 客户5 28,634,604.11 2.32% -328,628.91 1年以内 -

合计 -- 292,060,057.40 23.69% 267,915,809.94 53,794,682.00

2、关于关联关系的情况说明

客户1是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担任该公司董事，属于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

关联法人。公司与其的业务关系，主要是通过其融资租赁的渠道，向煤炭企业客户销售煤机产

品的。即：公司与设备使用方（客户）约定好设备型号等合同条款后，再将设备出售给租赁公

司，由租赁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公司。租赁公司与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设备融资租赁

给客户，客户分期将租赁费支付给租赁公司，在客户未支付完毕融资租赁费之前，设备所有权

为租赁公司所有。

公司与租赁公司的交易定价主要是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

合理商定的。由于销售价款的最终承担者是煤矿企业客户，因此，交易的最终定价是由三方共

同协商确定的，是公允、合理的。

根据交易规则和合同约定，合同价款视不同情况，由租赁公司一次或分期支付给公司。

3、客户变化情况

与2014年相比，公司前五位客户中，煤机客户减少一位（由三名变成二位）、矿建客户减

少一位（变为零），均有所减少；生铁及其他业务客户占比略有增加。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的煤机业务和矿建工程服务，由于受到行业因素影响，收入

减少；生铁业务量有所增加，客户占比也相应增加。

六、你公司于2015年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8,945.78万元，拟重点投资于油气

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目前已置换3,000万元前期投入和预付12,000万元设备款，而后你公司

变更此募投项目为商业保理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请说明前述15,000万元前期投入款项

的回款安排及进展；变更后的募投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性；对商业保理项目的风险控

制措施。

回复：

1、关于15,000万元的回款安排及进展

（1）作为募集资金的前期投入，公司已用自有资金及时补充到了募集资金专户。

（2）2015年11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终止实施非公

开发行募投项目“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 。

截至2016年1月5日，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将上述先期用于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项目的15,

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自有资金归还先期投入的募

集资金并将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部分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02）。

公司用自有资金先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后， 上述15,000万元将直接归还至公司一般账

户。

目前，预付的12,000万元设备款，已协调达成一致意见，近期即可退回到公司账户；3,000

万元前期投入，尚在积极协调，在本报告期末的应收款减值测试中，已按50%（即1,500万元）

计提了坏账准备。

2、鉴于宏观经济下行对传统制造业的影响，公司的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客户，均存在应收

账款不能及时回收的情形。

在充分调研市场需求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后， 公司的商业保理项目主要以供应链中的煤

炭、钢铁等企业的优质客户为主，面向其他客户为辅。通过向供应链客户提供应收账款保理和

应收账款的分户账管理等服务，收取融资利息和保理业务手续费。将公司业务链条和业务模

式向行业上下游及相关领域延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未来，公司将依托现有主业的运营经验，以供应链金融业务板块为平台，搭建完善的产业

链数据库和客户信息数据库，依靠资源优势及人才储备，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不断提高为产

业链上下游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能力。

因此，公司的商业保理项目，是针对本企业或相关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应收账款，提供的供

应链商业保理服务，是以当前的业务为基础的，具有密切的关联性。

3、商业保理项目的风险控制措施

（1）设置专门的资金账户，严格按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进行使用。

（2）聘请专业的管理团队，制定严格的风控制度，确保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3）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委员会，实行一票否决的审议制度。

（4）严格执行项目的事前调查、事中审查、事后检查的工作流程和机制。

（5）内控审计机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相结合的内控审计。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长期应收款金额为29,760万元，同时确认4,96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

益，请说明长期应收款中分期收款销售商品的形成原因、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摊销对未来期间

损益的影响。

回复：

1、该分期收款销售的商品，全部为公司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老厂区部分资产形成。

2、长期应收款金额为总价款31,000万元，减去第一期付款6,200万元后，再加未实现融资

收益4,960万元而形成的。

3、未实现融资收益，将于未来收到时，冲减当期的财务费用。会对当期的损益产生一定的

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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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公司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于2016年4月5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增加2015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提案》，提议公司增加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并相应调整发行方案，提请

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修订稿）》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周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至2016年4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4月18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名， 代表股份337,

708,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625%。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

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11名， 代表公司股份51,074,8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22%。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名，代表股份337,694,77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602%。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5名， 代表股

份1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3,5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9,5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9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稿）》。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本次发行申请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337,694,7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0,7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24%；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修订稿）》。

表决情况：同意337,699,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5,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699,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5,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699,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5,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699,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5,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关于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48,5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与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同意337,696,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与中煤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宋全启回避表决；同意27,004,

095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1%；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

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17,993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38%； 反对3,60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同意337,696,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与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48,5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与鸡西金顶重机制造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48,5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与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48,5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与亿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宋全启回避表决；同意27,004,

095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1%；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

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817,993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538%； 反对3,60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 关于与西安重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与郑州三山石油

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同意337,696,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 关于与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1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48,5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8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2,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57%；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8,

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53,2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管2016年度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699,4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

5,3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5,4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6%；反对5,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53,2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子公司融资提供担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钏、郭书生、郭秋生回避表决；同意51,253,240股，

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701,179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

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4,1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067,1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50%；反对3,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

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听取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梁爽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2016年 4月 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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